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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游泳竞赛规程 

（修订版） 

 

一、竞赛项目 

(一)2017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全运会预选赛 

50 米、100 米、200 米、400 米、800 米、1500米自由泳；50

米、100米、200米仰泳；50米、100 米、200 米蛙泳；50米、100

米、200米蝶泳；200米、400米个人混合泳；4×100 米、4×200

米自由泳接力；4×100米混合泳接力；男女混合编组 4×100 米自

由泳接力；男女混合编组 4×100米混合泳接力。 

(二)2017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暨全运会预选赛 

50 米、100 米、200 米、400 米、800 米（限女子）、1500 米

自由泳（限男子）； 100米、200米仰泳、100米、200 米蛙泳； 100

米、200米蝶泳；200米、400米个人混合泳。 

(三)全运会决赛 

50 米、100米、200 米、400米、800 米自由泳（限女子）、1500

米自由泳（限男子）；100 米、200 米仰泳、100 米、200 米蛙泳；

100 米、200 米蝶泳；200 米、400 米个人混合泳；4×100 米、4

×200米自由泳接力；4×100 米混合泳接力。 

二、运动员资格 

(一)符合《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运动员注册和代表资格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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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》（体竞字[2014]11 号）的有关规定。 

(二)符合《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（草案）》（体

竞字[2015]57 号）的有关规定。 

(三)符合《关于取消全运会、冬运会解放军两次计分政策和

奥运会联合培养运动员奥运会成绩计入全运会政策后续问题处理

意见的通知》(体竞字[2015]116号)的有关规定。 

(四)业余运动员须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； 

2、2017年度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； 

3、未在中国游泳协会进行专业注册的游泳运动员，年龄 14

岁至 35岁（1982年 1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）；在中国

游泳协会注册的专业游泳运动员退役 5年以上。 

三、参加办法 

(一)2017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全运会预选赛 

1、在 2016 年全国游泳锦标赛、全国冬季游泳锦标赛中达到

本次比赛报名标准(另行通知)的运动员可报名参赛。 

2、在 2017 年全国春季游泳锦标赛中达到本次比赛达标标准

(另行通知)的运动员可报名参赛。 

3、在 2016 年国际泳联马拉松游泳世界杯赛国内运动员排名

获得前 20名的运动员。 

4、凡参加了第 31 届奥运会的运动员（替补除外)可直接报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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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。 

5、运动员的分段成绩和接力项目第一棒成绩不能作为参加 

决赛阶段达标成绩。 

6、各单位各单项报名人数不限,接力限报 1 个队。 

(二)2017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暨全运会预选赛 

1、凡于 2017年度在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注册(含

确认)的运动员均可报名参加。 

2、各单位各单项报名人数不限；每人报项不限。 

3、2017 年全国游泳俱乐部锦标赛获得男、女 50 米自由泳、

100 米自由泳、100 米蛙泳总排名前 8 名的业余运动员可以代表中

国游泳协会团体会员单位、游泳俱乐部参加 2017年全国夏季游泳

锦标赛暨全运会预选赛。 

(三)全运会决赛 

1、凡在 2017 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全运会预选赛,或在 2017

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暨全运会预选赛上达到全运会达标标准的

运动员可报名参加全运会决赛。运动员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项目

必须为达到全运会达标标准的项目(符合国际大赛相关条款的除

外)。 

2、在第 31 届奥运会、2017 年世界游泳锦标赛获得游泳项目

前 16 名、接力项目前 8 名的运动员,且参加了全运会预选赛，并

达到全运会决赛报名标准,可直接参加全运会决赛,报项不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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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在 2017 年世界游泳锦标赛、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达到全

运会达标标准的国家队运动员可报名参加全运会决赛阶段的比赛,

项目为达标项目。 

4、遵循自愿原则，各单位可跨单位组队参加全运会决赛接力

项目比赛（不包括业余运动员）。跨单位组队参加接力项目运动员

的注册单位不变。参加接力项目比赛的运动员，必须单项获得全

运会决赛参赛资格。 

接力项目独立组队的，每单位每小项限报 1队。参赛单位在 1

个接力小项独立组队的，该单位不再参与该小项跨单位组队，反

之亦然。 

5、凡不服从国家安排,拒绝参加 2017 年世界游泳锦标赛的运

动员,将被取消参加全运会决赛阶段比赛的资格。 

6、运动队官员按照《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（草

案）》（体竞字[2015]57 号）相关规定，由代表团统一分配确定。 

四、预选赛竞赛办法 

(一)2017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全运会预选赛 

1、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。 

2、200 米以下距离（不含接力项目）各单项进行预、半决赛、

决赛。400 米及以上距离及接力项目进行预、决赛。各单项不足

8 人（队）时只进行决赛。 

3、运动员如预赛弃权(重赛除外)，交罚款 300 元；出发故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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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规或未游完全程，交罚款 500元。 

4、如获决赛资格的运动员弃权，须在当场比赛结束后 30 分

钟内，由本队负责人提出决赛场次的弃权书面申请，并交 50 元

弃权费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决赛场次弃权的运动员，必须参加

决赛场次的比赛，否则取消该单项预赛成绩，同时上缴 500元罚

款。 

5、报名后因故未到赛区交弃权费 300 元；报名后无故未到赛

区、故意延误比赛，交罚款 1100元，并视情节通报全国。 

6、比赛期间运动员因病弃权，可免于罚款（须出示医院诊断

证明书）。 

7、凡不交纳罚款的运动员或运动队，将取消其参加我中心举

办的下一次比赛资格。 

8、凡拒绝兴奋剂检查的运动员，按有关规定处罚。 

9、运动员训练热身时，不得佩带划水掌；必须按要求游进和

冲刺练习。 

(二)2017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暨全运会预选赛 

1、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。 

2、各单项进行预、决赛，不足 8人时只进行决赛。男子 1500

米、女子 800米自由泳只进行一次性决赛。 

3、各单项决赛采用 A、B 组形式进行，A 组决出 1 至 8 名，B

组决出 9 至 16名。 

4、运动员如预赛弃权(重赛除外)，交罚款 300元；故意慢游、



 6 

出发故意犯规或未游完全程，交罚款 500 元。 

5、如获决赛资格的运动员弃权，须在当场比赛结束后 30 分

钟内，由本队负责人提出决赛场次的弃权书面申请，并交 50 元

弃权费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决赛场次弃权的运动员，必须参加

决赛场次的比赛，否则取消已有比赛成绩，同时上缴 500元罚款。 

6、报名后因故未到赛区交弃权费 500 元；报名后无故未到赛

区、故意延误比赛，交罚款 900元，并视情节通报全国。 

7、比赛期间运动员因病弃权，可免于罚款（须出示医院诊断

证明书）。 

8、凡不交纳罚款的运动员或运动队，将取消其参加我中心举

办的下一次比赛资格。 

9、凡拒绝兴奋剂检查的运动员，按有关规定处罚。 

10、运动员训练热身时，不得佩带划水掌；必须按要求游进

和冲刺练习。 

五、决赛竞赛办法 

(一)200 米以下距离(不含接力项目)各单项进行预、半决赛、

决赛。400米及以上距离及接力项目进行预、决赛。各单项不足 8

人(队)时只进行决赛。 

(二)接力项目跨单位组队参赛竞赛办法： 

1、参加各接力项目跨单位联合组队参赛单位数量不超过 4个。 

2、每名运动员每个小项只能参与 1 支跨单位接力队的预赛、

决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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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各接力项目预赛或决赛中，来自同一参赛单位的运动员分

别不得超过 4 人，否则将取消该单位全部参与的接力项目比赛成

绩。 

4、参加联合组队的单位必须有运动员参加该接力项目预赛或

决赛，否则将取消该组合队伍比赛成绩及名次。确因伤病弃权的，

应出具正规医院诊断证明，该单位可免于处罚。 

5、在每场比赛开始前 1小时，由联合组队单位指定人员向组

委会指定裁判组提交接力名单，接力名单应由该联合参赛单位游

泳队领队同时签字有效。 

（三）全运会各接力项目预赛泳道编排由组委会抽签决定。 

六、录取名次与奖励 

(一)各项目录取前 8 名给予奖励。前 3名颁发奖牌,第 1名至

第 8 名颁发奖励证书。 

(二)各接力项目获得前 3 名的接力队中，向参加预赛运动员

颁发奖牌；第 1 名至第 8 名的接力队中，向参加预赛运动员颁发

奖励证书。 

(三)只进行前 3 名运动员的颁奖仪式（不包含接力项目预赛

参赛运动员）。 

七、报名和报到 

(一)预赛 

1、各单位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竞赛报名系统要求报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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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运动员参加各单项比赛的报名成绩应是 12 个月内个人最

好成绩。 

3、请各单位于赛前 2 天到赛区报到。 

(二)决赛 

1、按照《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（草案）》（体竞

字[2015]57号）规定执行。 

2、运动员参加各单项比赛的报名成绩应是预选赛达标的成绩。

在第 31届奥运会、2017年世界游泳锦标赛获得游泳项目前 16名、

接力项目前 8名的运动员,其报名成绩应为本人奥运会(含奥运会)

后我协会认可的正式比赛成绩,否则按无报名成绩处理。 

3、凡参加了第 31 届奥运会比赛的运动员,奥运会比赛成绩可

作为其达标项目报名成绩。 

4、在全运会游泳项目决赛最终报名截止时（具体时间总局另

行公布），各联合参赛单位需确定各接力项目跨单位组队方案，

并由各单位同时盖章确认后报第十三届全运会游泳项目竞委会备

案。 

八、技术官员 

(一)预赛 

1、总裁判、副总裁判和主要岗位的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游

泳运动管理中心负责指派,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选派一级以上裁

判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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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总裁判、副总裁判、编排纪录长于赛前 4 天,其他裁判员

于赛前 3 天到大会报到。 

3、裁判员必须按时报到。逾期报到,不予安排工作,经费自理。 

4、各队领队、教练员、工作人员不得兼任裁判员。 

(二)决赛裁判员名单由国家体育总局公布。 

九、兴奋剂和性别检查 

按照《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（草案）》（体竞字

[2015]57号）规定执行。 

十、仲裁 

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《仲裁委员会条例》规定

执行。 

十一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

